关于转发推荐评选2023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和江苏省工人先锋号的通知
各分工会：
    现将《关于推荐评选2023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和江苏省工人先锋号的通知》（附件1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对照通知要求，开展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的推荐评选工作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    一.推荐评选对象及名额
我校可推荐1人参加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。推荐评选面向基层、面向一线、面向普通劳动者，推荐对象为符合推荐评选条件、作出突出贡献的我校在职医教研人员（工会会员），奋斗在抗疫第一线、作出突出贡献的医护人员优先推荐。
二.推荐评选办法
1.推荐评选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。推荐对象自下而上、优中选优、层层选拔产生。推荐对象可由组织提名推荐或个人申报自荐，经过分工会严格审核其政治表现和资格条件后，集体研究推荐人选，各分工会可推荐1人，无符合条件的人选也可以不推荐。已获得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的，不重复推荐。推荐对象填写《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推荐人选先进事迹简介表》（附件2），二级党组织审核后签署“材料属实，同意申报”并盖章，纸质材料报校工会，材料电子版（先进事迹简介表及荣誉证明材料）发送至邮箱。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1月8日（周日）12:00前。联系人：谈玥， 手机及微信号：13951913868，邮箱：576985609@qq.com。
2.学校层面按程序评选公示后，推荐1人参加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的评选。

附件：1. 《关于推荐评选2023年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和工人先锋号的通知》
2. 《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推荐人选先进事迹简介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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